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一年六月五日九時○分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蔡長鈞代） 王振英 徐德修 楊明宗 張克勤  

任世雍 余樹楨 王駿發 吳萬益  薛天棟 葉純甫 賴溪松 陳祈男 陳省盱 彭富生 

李丁進 黃肇瑞 葉茂榮 利德江 吳天賞 許壽亭 張高評 張志強 王 琪 呂興昌 

傅永貴 黃奇瑜 麥愛堂（張素瓊代） 楊惠郎（陳宗嶽代）李森墉 劉濱達 吳宗憲  

林再興 黃啟祥 楊毓民（陳特良代） 陳景文 高家俊（林西川代） 張嘉祥 蘇芳慶 

楊瑞珍（廖德祿代） 黃正弘 張益三 賴新喜 趙怡欽 葉宣顯 許渭州 邱仲銘  

陳響亮 林清河 康信鴻 潘浙楠 陳春益 潘偉豐 林以行（劉校生代）  

林銘德 簡伯武 陳美霞 蔡瑞真（高雅慧代） 吳俊忠（謝淑珠代） 駱麗華 徐阿田  

邱浩遠（汪翠瀅代） 陳淑姿 陳怡良 吳達芸 廖美玉 黃英甫 劉開鈴 丁煌 王文霞 

林瑞明（陳玉女代） 柯文峰 李建二 田  聰 許拱北 楊宏儀 林進丁 黃定鼎  

鄭梅芬（黃玲惠代） 何清政 林東茂 丁仁方 謝文真 陳元方 楊大和（鄭芳田代） 

王永和 陳建富（蔡宗祐代） 陳立祥 曾新穆 蘇文鈺 蔡少偉 陳家榮 溫紹炳  

方一匡 蔡長泰 游保杉 黃  斌 傅朝卿 黃吉川 陳添智 鄭國順 楊澤民 何東波 

謝孟達 胡潛濱 鄭幸雄 廖揚清 洪茂峰 陳梁軒 葉榮懋（林清河代） 譚伯群  

王泰裕（謝中奇代） 陳正男 邱正仁 呂金河 劉校生 黃金鼎 顏妙芬 黃英修  

施陳美津 林炳文（賴吾為代） 張文昌（黃金鼎代） 陳志鴻 湯銘哲 靳應臺 林尊湄

賴明亮（黃金鼎代） 江美治 湯  堯 陳 勁（王鼎銘代） 許永和（楊乃郁代）  

黃天祐（黃永賢代） 劉典謨 李懿秀 許瑞芳 郭常瑞 鍾光民        

列席：簡崇和   

主席：高校長強                      記錄：龔  梓  燦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除第二案應俟本次會議通過之電機資訊學院及規劃與設計學

院報教育部核准成立後，放寬委員總人數上、下限，或向教育部申復不予設限，仍請維持原

條文外，餘均予確認（附件一）。另研發處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報部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

改以報告案辦理乙案，一併予以確認（附件二）。 

二、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參加九十學年度第三次會議，有幾件事情向各位報告： 

（一）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自前代校長翁鴻山教授任研發長時訂定之後，就一直沿用，其中雖

有修正，但未經嚴謹討論。為配合本次學校辦理整體評鑑，希望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能慎重規

劃修訂下來。五月二十、二十一日包括學術及行政一級單位外評已辦畢。邀請的校外委員也

均提供寶貴意見，學校將虛心檢討改進。非常感謝歐副校長、徐研發長及相關單位積極推動

辦理。預計七月中旬將邀請劉兆玄、劉炯朗、胡勝正、曾志朗、杜正勝及陳維昭六位委員蒞

校進行最後校級的評鑑。 

（二）本校未來發展以研究型大學為導向，故本校附設空中商專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經前校長翁

政義教授及譚伯群主任積極推動之下，業奉教育部同意順利轉移至台中技術學院，於八月一

日將正式辦理移交。 

（三）國家財政困難，直接影響到學校補助經費。九十一年度實際補助不到廿五億。九十二年度雖

增加廿八萬多，但教職員之晉級薪資、教職員退休撫卹基金提撥增加金額暨矽導計畫新聘教

師員額與新增學生經費均含在內。經向教育部積極爭取，最後教育部同意有關新增系所及矽

導計畫二部分經費額外再撥。九十一年度教育部補助經常門十九億多，實際上已不敷人事費

之支出，請大家瞭解整個學校財政之困難，多予體諒，撙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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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據教務處曾提供一份資料顯示，目前學校只有三十二位國際學生含十二位研究生、二十位 

大學生，其中部分且係華裔外國人，真正外國籍學生相當有限。過去一年曾造訪東南亞國協

十個國家當地最好的大學，他們吸收的都是當地最優秀的學生。學校經幾次會議討論決定，

擬未來每年提供一百位免學費、住宿費獎學金的研究生名額，以鼓勵東南亞國家重要大學畢

業生前來本校就讀博、碩士班，請各系所支持配合，提供研究生獎學金以及英語授課課程。 

（五）本校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設立之「微奈米技術研發中心」於五月廿三日在自強校區科技大

樓舉行揭牌正式營運，預期會有具體成果。 

（六）九十年度畢業典禮，因中正堂整修改在戶外辦理，但經各方反映效果良好。本（九十一）年

度畢業典禮，經與學生聯繫結果，地點仍將維持在雲平大樓前廣場，時間則改在下午六時舉

行。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為配合教育部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在學術領域形成實力堅強的團隊，提昇教學及研究

活動之品質，本校擬與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及中山大學合組「台灣大學系統」，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推動重點分為校內整合及校際整合二大部分，校內整

合可進行校內單科或跨學科整合；校際整合又分為（一）設立跨校研究中心（二）組成大學

系統（三）合併。 

二、繼清華、交大、中央及陽明四校結盟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本校與台大、政大、中山於

三月十一日在台灣大學開會研商決議共組「台灣大學系統」，形成分庭抗禮之形勢。「台灣大

學系統」其組織架構有系統委員會及主席，下設教學、研究發展、學生事務、行政及技術支

援、國際事務及圖書資訊六個委員會，各委員會各司其職，分別進行合作內容規劃。本校負

責「行政及技術支援」及「圖書資訊」之規劃工作，目前正在積極作業中。 

三、有關校內整合型研究中心，經多次開會討論後，本校擬籌設台灣文化研究中心、東南亞國家

競爭力研究中心、醫藥及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心、微奈米科技與量

子資訊研究中心及教學卓越中心等六個中心；而在「台灣大學系統」中已規劃成立的七個跨

校研究中心，台灣大學負責海洋科技中心及生物多樣化中心，政治大學負責台灣研究中心及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中山大學負責神經系統中心，本校則負責尖端光電科技研究中心及

太空科技研究中心。 

四、期望藉由成立「台灣大學系統」，以達成學術整合，資源共享之目標，俾能在國際水準上作

競爭，進一步追求卓越。檢附「台灣大學系統構想書草案」精簡版乙冊，請 參閱 

決議：原則同意。系統所屬之四所大學，於六月中旬將對構想書作最後確認，屆時會中意見會提出

供修正之參考。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總量發展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九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台（九一）高（一）字第九一０五九三二七五號函及「大學增

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量發展方式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在可發展總量規模範圍內，每校每年增加學生總數除自然增班學生數外，日間學制以三百人

為限，日、夜間學制合計不得超過四百五十人。 

三、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１．應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在三十五以下且日間部生師比應在二十五以下，增設碩、博士班

及碩士在職專班，除應符合生師比之規定外，全校專任講師數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三分

之一。 

２．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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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文法商、管理

及教育類 

理學、醫學（不

含醫、牙醫系）

護理及體育類 

工學、藝術及

農學類 
醫學系、牙學系 

每位學生所需校

舍樓地板面積（單

位：平方公尺） 

大學部 十 十三 十七 二十三 

研究所 十三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九 

 

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九十學年度）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１．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0.68 ；日間部生師比為 18.13 。師資結構亦符合規定。 

２．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37582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785,653平方公尺。 

四、經九十一年五月八日及五月二十二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目（不

需經費員額）申請案如下： 

【增設學士班、碩士班】 

１．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增班 （每班 45名，原 60名，實際增加 30名） 

２．增設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87名，由電機系分組獨立成新系所，實際不增加招

生名額） 

３．增設職能治療學系 碩士班 （5名） 

【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４．增設歷史系碩士在職專班（15名） 

５．增設地球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名） 

６．增設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IMBA）專班（30名） 

【停辦進修學士班】 

７．停辦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60名） 

【更改系所名稱】 

８．造船及船舶機械工程學系更名為【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９．測量工程學系更名為【測量與空間資訊學系】 

１０．工業管理科學系更名為【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經向教育部詢問系所更改名稱，於申請年度核准後全面適用，舊制學生如有需要，可於相關證

書或證明上以備註註明系所更改名稱。 

五、本校已提報之九十二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計有：法律學系（50名）、哲學研究所（12名）、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10名）碩士班、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5名）、微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資訊管理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其中學士、碩士班部份將於六月中旬核定；博士班部

份僅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奉核同意，其餘則緩議。 

六、停辦進修學士班轉型開設在職碩士專班，為本校之既定發展政策，唯自九十一學年度起教育

部表示停辦進修學士班需還回先前所給教師員額，方准通過。 

擬辦：各申請案必需為已列入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討論通過後報部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為成立電機資訊學院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基於電機資訊產業為國家重要命脈，2005年預估產值總額達新台幣 38344億元，資訊、電子、

電機、光電與電信方面之高科技人才需求極為殷切，加上國內交大、台大、清大、中央、台

科大、元智、逢甲、大同、義守等大學皆已成立相關之電資學院，此乃時勢潮流所趨，因此

推動成立電機資訊學院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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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資學院之成立，有助於資源的爭取，強化學校整體的競爭力，創造多贏的局面；有利於將

經費、師資、教學、實驗室及研究成果的重新整合，增加效率，建立特色，提升研究水平，

強化國際競爭力。 

三、電資學院成立後包括電機工程學系、微電子工程研究所、資訊工程學系、製造工程研究所等。 

四、本提案經九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工學院第一○四次院務會議以三十七票贊成、五票反對、一票

棄權表決通過，並於九十一年五月八日九十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二十一票贊成、○

票反對、一票棄權表決通過。 

五、其他資料請詳見附件。 

擬辦：討論通過後報部成立，同時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等相關條文。 

決議： 

一、 通過，但應加強計畫書中有關製造工程研究所電機資訊屬性之內容後，請教務處陳報教育部

申請設立。 

二、請研發處配合修改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第四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為成立規劃與設計學院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基於下述理由，推動成立規劃與設計學院 

（一）規劃和設計學科本質的特殊性：建築、都市計劃和工業設計並非屬純粹的工程領域；  建

築與都市計劃強調居住環境的整合，建築與工業設計強調設計作品的完整性及創作性，此

三系不同於其他學院的科系，且三系之間教學與研究關係密切。 

（二）與世界潮流互動，提昇國際競爭力：本世紀的重要朝向，即為「永續環境」議題，共生的永

續社會乃從生活環境對應出發；近年來國內外成立與此三系相關的學院已形成一股風潮，顯

示生活環境之規劃與設計的研究與實務之重要性已日趨受到重視。 

（三）提高資源共享，空間有效利用：由於本質相近，若成立學院，經由教學與研究資源的互補及

軟硬體設備的互相融合，將有利於經營、研發與培育生活環境與空間的專業人才，使資源的

使用效率達到最大，教學與研究發展的成本因而降低。 

二、規劃與設計學院成立後包括建築學系、都市計劃學系、工業設計系等。 

三、本提案經九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工學院第一○四次院務會議以三十七票贊成、五票反對，一票棄

權表決通過，並於九十一年五月八日九十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二十票贊成、一票

反對、一票棄權表決通過。 

四、其他資料請詳見附件。 

擬辦：討論通過後報部成立，同時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等相關條文。 

決議： 

一、通過，請教務處陳報教育部申請設立。 

二、請研發處配合修改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第五案  提案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擬修訂「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條文劃線部份為新增部份（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擬訂定「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制度與施行細則」（附件四），提請 討論。 

說明：依教育部函台（九○）高（三）字第九○一二八四○一號函規定，須於九十學年度 結束前訂

定。 

決議：修正通過。 

參、散會（下午一時）： 

４  


